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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983MACCY2E93F，法

定代表人：孙远亮，成立日期：2023年 3月 28日，注册地址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

庄镇邓庄村九鼎水泥公司院内，主要经营一般项目：高性能纤维及复合材料制造；

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新材料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建

筑材料销售；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

2024年 11月，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具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24年 11月 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境审报告表

〔2024〕41号”对本项目予以审批。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

创业园，建设 1 条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线，年产新型环保矿物添加料 20万

吨。

项目于 2024年 3月开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项目，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已出具行

政处罚决定书（泰环罚[2024]fc-32号），建设单位已缴纳罚款，于 2025年 3月 18日

完成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环保设施的建设，调试起止日期为 2025年 3月 21日至 2025

年 6月 20日，公示网址：https://www.feicheng.wang/2119.html。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办理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370983MACCY2E93F001U。

目前项目主体工程、储运工程、储运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设施使用正常，具

备验收监测条件。

2025年 3月，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开展项目自主验收工作。受建

设单位委托，我单位承担了“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

工作，并委托山东科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于 2025年 3月 26日至 27日进行采样并出

具检测报告。本次主要验收监测内容如下：

（1）废气排放监测；

（2）废水排放监测；

（3）噪声排放监测；

（4）固体废物处置情况检查；

（5）风险事故防范与应急措施检查；

（6）环境管理制度、排污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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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竣工后，均未发生有关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投

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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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建设项目基本情况

建设项目名称 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建设地点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

主要产品名称 新型环保矿物添加料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 20万吨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20万吨

建设项目

环评时间
2024年11月 开工建设时间 2024年3月

调试时间
2025年3月21日至

2025年6月20日
验收现场

监测时间
2025年3月26日至27日

环评报告表

审批部门

泰安市生态环境局

肥城分局

环评报告表

编制单位

山东具德工程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环保设施

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

施工单位
/

投资总概算 2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0万元 比例 10%

实际总概算 200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20万元 比例 10%

验收监测依据

1.法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2019年1月29日修

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年10月26日起实

施）；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8年1月1日起实

施）；

（5）《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2022年6月5日起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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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20年4月29

日修订）；

（7）《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环境防治法》（2019年1月1日起

实施）；

2.法规、规章、条例

（1）《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2017年7月16日修订，2017

年6月1日实施）；

（2）《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2017年11月20

日）；

（3）《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影响评价管理防范环境风险的通知》

（环发〔2012〕77号）；

（4）《关于印发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现场检查及审查要点

的通知》（环办〔2015〕113号）；

（5）《山东省环境保护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安全应急管理工作

的通知》（鲁环发〔2013〕4号）；

（6）《关于进一步加强建设项目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鲁

环办函〔2016〕141号）；

（7）《关于印发《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

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号）；

（8）《排污许可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 第32号，2024年7月1

日起施行）。

3.技术规范、导则

（1）《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00-2010）；

（2）《水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HJ2015-2012）；

（3）《环境噪声与振动控制工程技术导则》（HJ2034-2013）；

（4）《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HJ 836-

2017)；

（5）《固定污染源废气监测点位设置技术规范》（DB37/T 3535-

2019）；

（6）《固定污染源监测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技术规范》（HJ/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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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3-2007）；

（7）《固定源废气监测技术规范》（HJ/T 397-2007）；

（8）《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HJ/T55-2000）；

（9）《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噪声测量值修正》（HJ 706-

2014）；

（10）《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指南 -污染影响类》

（2018年5月15日）；

（11）《固定污染物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2019年版）。

4.建设项目文件

（1）山东具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编制的《山东泰西九鼎新材

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24年11月）；

（2）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对其出具的审批意见“泰肥环境审

报告表〔2024〕41号”（2024年11月6日）；

（3）《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

项目检测报告》（山东科源检测技术有限公司，鲁科源（环）检字

25033104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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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

评价标准、标

号、级别、限

值

1、废气：

根据《泰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划定泰安市大气污染物控制排放区

的通知》，项目所在地属于一般控制区。

项目有组织颗粒物排放浓度执行山东省地方标准《建材工业大

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2新建企业其他建材行

业“一般控制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要求；无组织排放执行山东

省地方标准《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

表 3除水泥外的其他建材行业颗粒物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限值详见下表。

表 1 项目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

污染物
有组织排放

排放浓度 mg/m3

无组织排放

浓度 mg/m3

颗粒物 20 1.0

2、噪声：运营期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

准》（GB12348-2008） 3 类区标准（昼间 65dB(A)，夜间

55dB(A)）。

3、固体废物：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

污染环境防治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

体废物（试行）》(HJ1200-2021)要求；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

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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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建设项目工程概况
2.1工程建设概况

1、项目地理位置及周围环境

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位于山东省泰安市

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中心坐标为：东经116度37分1.920秒，北纬36度5分

22.200秒(项目地理位置见图1)，经现场踏勘，项目实际建设地点与环评位置一致。

2、项目周边环境概况

项目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环评未设置环境防护距离

和卫生防护距离。

项目周边主要环境保护目标见表 3及图 2。

表 2 主要环境保护目标一览表

环境要素 环境保护目标名称 方位 距离(米) 环境功能

环境空气 邓庄村 E 210 执行《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3095-2012）二级标准

声环境 厂界周围 - 200 执行《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3类标准

3、项目平面布置

项目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利用现有厂区，厂区分为

生产区和生活区，分别设置出入口朝向工业一路，生活区位于厂区西南部分，厂区北

侧为物料储存区，本项目生产区位于厂区东侧，自北向南布设 1条生产线，总平面布

置较简单、合理。项目平面布置情况见图 3。

4、劳动定员、工作制度

项目劳动定员 30人，全年生产 300天，三班 24小时工作制，7200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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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项目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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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项目周围环境保护目标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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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项目平面布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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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建设项目内容、规模

（1）建设内容

项目建设按主体工程、公用工程和环保工程分类，项目实际组成与环评及批复

对照情况详见下表。

表 3 项目组成情况对照表
类

别
建设内容 环评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内容

符合

情况

主

体

工

程

生产车间

建筑面积500m2，高度10m，建

设1条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

产线，主要布置搅拌机、粉磨

机等设备，生产规模为年产新

型环保矿物添加料20万吨。

建筑面积500m2，高度10m，建

设1条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

产线，主要布置搅拌机、粉磨

机等设备，生产规模为年产新

型环保矿物添加料20万吨。

与环

评一

致

散装装车楼 建筑面积200m2，高度12m 建筑面积200m2，高度12m

与环

评一

致

辅

助

工

程

办公楼 2层，建筑面积800m2 2层，建筑面积800m2

餐厅
1层，建筑面积200m2，仅提供

就餐，不设厨房

1层，建筑面积200m2，仅提供

就餐，不设厨房

生产办公室 建筑面积200m2 建筑面积200m2

员工休息室 建筑面积200m2 建筑面积200m2

配电室 2处，建筑面积600m2 2处，建筑面积600m2

磅房 建筑面积200m2 建筑面积200m2

门卫 2处，建筑面积100m2 2处，建筑面积100m2

储

运

工

程

料棚 建筑面积2000m2，备用 建筑面积2000m2，备用

与环

评一

致

零件仓库
建筑面积2000m2，设备维修存

放零件

建筑面积2000m2，设备维修存

放零件

原料料仓

1座2600t粉煤灰料仓 1座2600t粉煤灰料仓

2座400t矿粉料仓、1个10t分散

剂储罐

2座400t矿粉料仓、1个10t分散

剂储罐

成品料仓
设2座1000t、1座600t、2座200t

成品料仓

设2座1000t、1座600t、2座200t
成品料仓

危废间 建筑面积20m2 建筑面积20m2

公

用

工

程

供水 王庄镇自来水管网 王庄镇自来水管网

与环

评一

致

供电
依托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

业园供电站

依托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

业园供电站

供热
生产过程不用热，办公室采用

空调供暖

生产过程不用热，办公室采用

空调供暖

排水

雨污分流，洗车用水经沉淀池

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

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

不外排。

雨污分流，洗车用水经沉淀池

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

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

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

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

不外排。

环

保

工

程

废气处理

1、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

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

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

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汇总

经1根15m排气筒P2排放。成品

1、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

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

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

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汇总

经1根22m排气筒P2排放。成品

排气

筒高

度增

加，

与环

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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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

部15m排气筒P3~P7排放。

2、项目上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

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

筒P8排放。

3、项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P9排
放。

4、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

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

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

P10排放。

5、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

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

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

P11排放。

6、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

车间地面全部硬化，粉煤灰、

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用密闭

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

输送方式，厂区地面、道路全

部硬化，定期洒水降尘，在厂

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

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胎、车体

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路面，

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

织废气产生。

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

部排气筒P3~P7排放（P3~P4高
18m，P5~P7高20m）。

2、项目上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

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

筒P8排放。

3、项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P9排
放。

4、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

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

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排气筒

P10排放。

5、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

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

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排气筒

P11排放。

6、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

车间地面全部硬化，粉煤灰、

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用密闭

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

输送方式，厂区地面、道路全

部硬化，定期洒水降尘，在厂

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

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胎、车体

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路面，

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

织废气产生。

致

废水处理

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

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不外

排。

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

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不外

排。

噪声处理

生产时封闭车间、合理布局、

采用基础减、消声等隔声降噪

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

养。

生产时封闭车间、合理布局、

采用基础减、消声等隔声降噪

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

养。

固废处理

1.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

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

淀池沉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

废布袋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

用；

2.职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

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

运；

3.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属于

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

1.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的

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

池沉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

布袋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

用；

2.职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

泥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

3.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属于危

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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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2）生产设备

项目实际使用设备与环评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4 项目设备使用情况对照表

序号
主要生产

单元名称

主要工序

名称
生产设施名称 型号

环评设备

数量（台

/套）

实际设

备数量

（台/
套）

备注

1

生产线 粉磨

矿粉原料仓 Φ6×12m 2 2

与环评一

致

2 粉煤灰原料仓 Φ12×30m 1 1
3 分散剂储罐 Φ2×3.2m 1 1
4 成品仓 Φ10×12m 2 2
5 成品仓 Φ10×10m 1 1
6 成品仓 Φ6×10m 2 2
7 稳料单管绞刀 Φ300×500 1 1
8 计量单管绞刀 Φ300×380 1 1
9 双单管稳料绞刀 Φ300×3500 1 1
10 单管计量绞刀 Φ500×25000 1 1
11 圆盘转子秤 DZWC-60 1 1

12 斜槽

XZ300×14.2m、

XZ300×12m、

B400×11m、

B400×14m、
B400×15.3m

5 5

13 平衡梁调速给料机 PT500×3000WV 2 2
14 双轴搅拌混料机 SZ1000×3000 1 1
15 粉磨机 Φ3.2×13m 1 1
16 皮带输送机 B650×16m/16.5m 2 2
17 电动滚筒 DTL-65-2-5.5 1 1
18 磨头提升机 NE50×9.5m 1 1
19 磨尾提升机 NE100×26.6m 1 1
20 倒仓提升机 NE150×27.6m 1 1
21 单螺杆空压机 FHOGD-185F 1 1
22 单螺杆空压机 FHOGD-37F 1 1
23 地磅 SCS-200-D型 2 2
24 散装装车机 HSQ300 1 1
25 粉磨循环冷却水系统 循环水量20t/h 1 1

26

辅助公用

单元

废水处理

系统

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SBR） 利用厂区现有 1 1

27 沉淀池 洗车平台 1 1

28 废气处理

系统

矿粉仓除尘器
脉冲袋式PPC32-4

型
1 1

粉煤灰仓除尘器
脉冲袋式PPC32-4

型
1 1

搅拌机除尘器
脉冲袋式PPC32-3

型
1 1

粉磨机除尘器
脉冲袋式PPC96-6

型
1 1

提升机除尘器 MD40-2D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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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装机除尘器 MD32-3 1 1
成品仓除尘器 DMC128 2 2
成品仓除尘器 DMC64 3 3

（3）原辅材料消耗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对照情况见下表。

表 5 项目原辅材料消耗情况对照表

序号 名称 环评用量 实际用量 单位 备注

1 粉煤灰 11 11 万 t/a
外购，固体粉状，粒径

<1mm，罐车，汽运，1个 2600
吨立式钢板库储存

2 矿粉 9 9 万 t/a
外购，固体粉状，粒径

<1mm，罐车，汽运，2个 400
吨立式储罐储存

3 高效增强料 480 480 t/a
外购，固体颗粒，粒径

<2mm，厢式货车运输，50kg
袋装，密封库房储存

4 高效分散剂 96.9 96.9 t/a 外购，液体，罐车，汽运，10
吨储罐（地上立式储罐）储存

5 润滑油 1.26 1.26 t/a 外购，桶装，180kg/桶，用于

设备维护保养

6 水 47730 48250 t/a 由园区自来水管网提供

7 电 790 790 万 kWh/a 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

供电站

主要原料介绍：

粉煤灰：从煤燃烧后的烟气中收捕下来的细灰称为粉煤灰，粉煤灰是燃煤电厂

排出的主要固体废物。粉煤灰外观类似水泥，颜色在乳白色到灰黑色之间变化。粉

煤灰的颜色是一项重要的质量指标，可以反映含碳量的多少和差异。在一定程度上

也可以反映粉煤灰的细度，颜色越深粉煤灰粒度越细，含碳量越高。粉煤灰就有低

钙粉煤灰和高钙粉煤灰之分。粉煤灰颗粒呈多孔型蜂窝状组织，比表面积较大，具

有较高的吸附活性，颗粒的粒径范围为0.5~300um。并且珠壁具有多孔结构，孔隙

率高达50%-80%，有很强的吸水性。粉煤灰的主要氧化物组成为SiO2、Al2O3、

FeO、Fe2O3、CaO、TiO2、MgO、MnO2等。粉煤灰的化学组成与粘土质相似，主

要用来生产粉煤灰水泥、粉煤灰砖、粉煤灰硅酸盐砌块、粉煤灰加气混凝土及其他

建筑材料，还可用作农业肥料和土壤改良剂，回收工业原料和作环境材料。粉煤灰

主要来源于肥城石横电厂。

矿粉：高炉炼铁过程中的副产品。在炼铁过程中，氧化铁在高温下还原成金属

铁，铁矿石中的二氧化硅、氧化铝等杂质与石灰等反应生成以硅酸盐和硅铝酸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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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主要成分的熔融物，经过淬冷成质地疏松、多孔的粒状物，即为高炉矿渣粉。来

源于肥城市特钢厂。

高效增强料：一种矿物添加剂，改善产品性能、提高物料强度而在生产过程中

使用的添加剂。主要成分为硫酸钾工业副产品、石灰石粉、煅烧石膏等。

高效分散剂：为聚羧酸钠盐类研磨分散剂，主要成分水、氯化钙、聚羧酸钠盐

类，浅黄色至透明液体，固含量约20%。

质控措施：进厂原材料进行检验，微机操作控制，不使用化学试剂。

质控标准：粉煤灰:水份≤1.0％，0.045筛余≤41％，烧失量≤4.0％。矿粉:水

份≤1.0％，比表面积v400平方米/Kg，烧失量≤1.0％。

（4）产品方案

本项目产品方案见下表。

表 6 项目产品方案

序号 产品名称 计量单位 环评年产量 实际年产量 备注

1 新型环保矿物添

加料
万 t/a 20 20 成品仓储存，罐

车运输

项目产品技术含量高，采用了中科院的原料复配专利技术和清华大学的超细粉

磨专利技术，产品广泛应用于水泥制品和特种商砼，即改善性能、提高质量，又降

低了市场对水泥及熟料的消耗，属于国家提倡的节能降碳产品，产品执行企业内部

质量控制制度，质控标准：粉煤灰烧失量≤4.0％时，比表面积≥600㎡/kg，粉煤灰

烧失量≥4.0%时，比表面积≥700㎡/kg，Loss≤4.0，水份≤1％，7天活性≥90％，

28天活性≥110％。以上指标均使用微机自动物理检测，不使用化学试剂。

（5）水平衡

1）供水

本项目用水主要为生活用水、生产用水和绿化用水，项目用水由王庄镇自来水

管网提供，项目用水有保障。

①生活用水

经调查，项目生活用水量为1.5m3/d，合计450m3/a。

②研磨用水

经调查，项目磨内喷雾用水量为0.03m3/吨-产品，项目年产量为20万吨，则研

磨用水量为6000m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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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车辆清洗用水

项目出入口设置洗车平台，经调查，车辆冲洗用水补充量为1m3/a，300m3/a。

④设备冷却用水

经调查，设备冷却循环水补水量120m3/d，年补水量为36000m3/a。

⑤降尘用水

项目厂区道路、生产车间周围需定期洒水降尘，经调查，洒水降尘用水量约

15m3/d，合4500m3/a。

⑥绿化用水

项目绿化用水量约5m3/d，合1000m3/a。

综上，该项目总用水量为48250m3/a。

2）排水

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粉磨用水蒸发损耗，项目设备

外壳冷却，冷却水质要求不高，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降尘用水蒸发损耗，绿

化用水蒸发或地表下渗，均无废水产生，项目营运过程中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生活污

水。

生活污水产生量按用水量的80%，约为360m3/a，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

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外排。

项目水量平衡图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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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项目水平衡图（单位：m3/a）

2.2主要工艺流程及产污环节

该项目的主要工艺流程如下：

图5 生产工艺流程图

工艺流程简述

原料入仓：粉煤灰、矿粉由罐车运输进厂后，直接进入料仓储存，各料仓顶部

均设有脉冲袋式除尘器，卸料、储存过程废气经处理后有组织排放。高效增强料为

颗粒状，采用袋装包装，进入密闭库房堆存，高效分散剂为液体物料，罐车入厂后

进入分散剂储罐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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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料：粉煤灰、矿粉经计量称计量后经提升机密闭输送投加进入搅拌机，高效

增强料人工拆包后投加进入给料机，分散剂由储罐经计量泵通过管道输送至给料

机，然后进入搅拌机，各原料在搅拌机内混合搅拌。投料混合搅拌过程会产生颗粒

物、设备噪声等。

粉磨：混合均匀后的物料经提升机密闭输送至粉磨机，粉磨机的主体是一个横

置的圆筒，内壁贴有耐磨材料。物料经过进料系统送入研磨筒体，然后由离心力和

自身重力作用下，在筒体内高速旋转，筒体内研磨媒介（钢球、钢锻），这些研磨

媒介通过与物料的摩擦碰撞，将物料研磨成细小颗粒。经过研磨后的物料及研磨媒

介混合物通过筒体内筛网分离，分离后细粉<1微米，经筒体另一个端口排出。粉

磨机设有自动控制系统进行调节和控制，以实现研磨过程的合理操作。控制系统可

以根据需要调整进料量、研磨时间和转速等参数，以达到所需的细度和产量。为增

加研磨效率，在粉磨磨内喷水雾，水雾基本随空气蒸发损耗。粉磨过程会产生颗粒

物、设备噪声等。

投料提升、混合搅拌、粉磨、出料提升等过程废气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

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粉磨后的细料经提升机密闭输送至成品仓，项目设 5个成品仓，成品仓顶部均

设有脉冲袋式除尘器，废气经处理后经仓顶排气口有组织排放。

成品料仓中成品密闭输送至装车楼，经散装装车机将成品装入罐车外售，装车

过程设有脉冲袋式除尘器，废气经处理后有组织排放。

项目物料转移均使用密闭管道或皮带输送，输送过程基本无粉尘外逸，原料、

产品等运输过程会产生运输扬尘，通过采取车间地面及运输道路全部硬化，进出口

设置洗车平台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

设备维护保养会产生少量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等危险废物，布袋除尘器会产

生少量废布袋。

2、营运期主要污染环节：

（1）废水：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

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不外

排。

（2）废气：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原料混合搅拌、粉磨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

原料和成品输送、储存、装卸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以及物料运输过程动力起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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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生产设备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噪声源强为

70-85dB(A)。

（4）固体废物：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车间

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的粉尘、废布袋、洗车废水沉淀池产生的沉渣以及设备维护

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等。

表 7 项目工艺产排污节点表
类型 序号 排污节点 主要污染物 环保措施

废气

G1 原料料仓输送

储存
颗粒物

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矿粉

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

处理后汇总经1根22m排气筒P2排放。

G2 成品料仓输送

储存
颗粒物

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

部排气筒P3~P7排放（P3~P4高18m，P5~P7
高20m）。

G3 上料提升混合

搅拌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
高排气筒P8排放。

G4 粉磨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

高排气筒P9排放。

G5 出料提升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

高排气筒P10排放。

G6 装车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

高排气筒P11排放。

G7
无组织逸散、

运输等
颗粒物

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车间地面全部硬

化，粉煤灰、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用密闭

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输送方式，厂

区地面、道路全部硬化，定期洒水降尘，在

厂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运输汽车出

场前对轮胎、车体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路

面，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

生。

废水
W1 生活污水

COD、氨氮

等

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

W2 洗车废水 SS 经沉淀池处理后回用

噪声 N 生产设备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采用基础减震、室内

隔声、消声；合理布置噪声源；设备定期维

护等

固废

S1 车间沉降 沉降粉尘
收集后回用于生产

S2 除尘器 除尘器收尘

S3 沉淀池 沉淀池沉渣 经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S4 除尘器 废布袋 经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S5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环卫清运

S6 污水处理站 污泥 环卫清运

S7 设备维护保养 废润滑油
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S8 设备维护保养 废润滑油桶

2.3项目变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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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建设变化情况

项目变化情况具体见下表。

表 8 项目变化情况一览表

类别 环评文件及批复要求 实际建设情况

变动情

况及原

因

是否

属于

重大

变动

性质 新建 新建 一致 否

规模 年产新型环保矿物添加料20万吨 年产新型环保矿物添加料20万吨 一致 否

地点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

业创业园

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

业创业园
一致 否

生产

工艺

原料—配料—粉磨—成品储存—罐

车外运

原料—配料—粉磨—成品储存—罐

车外运
一致 否

环保

措施

1废气：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

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

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矿粉原料

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

尘器处理后汇总经1根15m排气筒P2
排放。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

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

顶部15m排气筒P3~P7排放。项目上

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

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
15m高排气筒P8排放。项目粉磨过

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

P9排放。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

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

处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P10排
放。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颗

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

理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P11排放。

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车间地

面全部硬化，粉煤灰、矿粉、产品

等物料均采用密闭料仓储存，输送

过程采用密闭输送方式，厂区地

面、道路全部硬化，定期洒水降

尘，在厂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

台，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胎、车体

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路面，限制

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

生。

2废水：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

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

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

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

运处理，均不外排。

1废气：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

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矿粉

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汇总经1根22m排

气筒P2排放。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

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

自筒仓顶部排气筒P3~P7排放

（P3~P4高18m，P5~P7高20m）。

项目上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

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1根15m高排气筒P8排放。项

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

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
15m高排气筒P9排放。项目出料提

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

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

排气筒P10排放。项目散装机装车

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

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排

气筒P11排放。生产过程置于封闭

车间内，车间地面全部硬化，粉煤

灰、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用密闭

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输送

方式，厂区地面、道路全部硬化，

定期洒水降尘，在厂区出口处设置

车辆清洗平台，运输汽车出场前对

轮胎、车体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

路面，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

组织废气产生。

2废水：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

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

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

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

排气筒

高度增

加，其

余一致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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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噪声：生产时封闭车间、合理布

局、采用基础减、消声等隔声降噪

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4固废：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

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

沉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分

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

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由环卫部门

定期统一清运；废润滑油、废润滑

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

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清运处理，均不外排。

3噪声：生产时封闭车间、合理布

局、采用基础减、消声等隔声降噪

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

4固废：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

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

池沉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

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

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由环卫部

门定期统一清运；废润滑油、废润

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

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其他 / / / 否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关于印发环评

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及《关于印发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

688号）有关规定，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

环境保护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2.项目现状

经现场踏勘，项目现状情况见下图：

废气处理装置

采样平台、排气筒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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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主要污染源、污染物处理和排放
3.1运营期污染物治理/处置设施

1.废水

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不外排。

项目废水治理/处置设施情况见下表。

表 9 废水治理/处置设施

类别 来源
产生

规律
污染物种类

治理/处置

设施
排放去向

废水

车辆清洗

废水
间歇 SS 沉淀池

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

用，不外排

生活污水 间断
COD、SS、

BOD5、NH3-N等
污水处理站

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

外排

2.废气

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原料混合搅拌、粉磨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原料和成品输

送、储存、装卸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以及物料运输过程动力起尘。

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35m排气筒

P1排放，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汇总经 1根 22m排

气筒 P2排放。

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部排气筒 P3~P7

排放（P3~P4高 18m，P5~P7高 20m）。

项目上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 P8排放。项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 P9排放。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20m高排气筒 P10排放。

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20m

高排气筒 P11排放。

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车间地面全部硬化，粉煤灰、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

用密闭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输送方式，厂区地面、道路全部硬化，定期洒水

降尘，在厂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胎、车体进行清洗，并

及时清扫路面，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

项目废气治理/处置设施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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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废气治理/处置设施

产污环节 排放规律
污染因

子
治理/处置设施

排放方

式

原料料仓

输送储存
连续 颗粒物

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

尘器处理后经1根35m排气筒P1排放，矿粉原料

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

汇总经1根22m排气筒P2排放。

有组织

排放

成品料仓

输送储存
连续 颗粒物

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部

排气筒P3~P7排放（P3~P4高18m，P5~P7高
20m）。

有组织

排放

上料提升

混合搅拌
连续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

排气筒P8排放。

有组织

排放

粉磨 连续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15m高

排气筒P9排放。

有组织

排放

出料提升 连续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

排气筒P10排放。

有组织

排放

装车 连续 颗粒物
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1根20m高

排气筒P11排放。

有组织

排放

无组织逸

散、运输

等

连续 颗粒物

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车间地面全部硬

化，粉煤灰、矿粉、产品等物料均采用密闭料

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输送方式，厂区地

面、道路全部硬化，定期洒水降尘，在厂区出

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

胎、车体进行清洗，并及时清扫路面，限制汽

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

无组织

排放

3.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搅拌机、粉磨机、提升机、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

噪声，噪声源强为70-85dB(A)。项目噪声治理/处置设施情况见下表。

表 11 噪声治理/处置设施

噪声源名称
源强

是否稳态噪声
运行方式 治理措施

各机械设备 否 间断
车间内合理布局、生产时封闭车间、采用

基础减震、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

4.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

集的粉尘、废布袋、洗车废水沉淀池产生的沉渣以及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废润

滑油桶等。

1）生活垃圾：经调查，项目生活垃圾产生量为 10kg/d，3t/a，委托环卫部门定期



24

清运处理。

2）污水处理站污泥：验收期间未产生，根据估算，项目污水处理站污泥产生量

为 0.2t/a，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3）车间沉降粉尘：经调查，项目车间沉降粉尘产生量 0.5t/d，15t/a，属于《固体

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中 SW59其他工业固体废物中的 900-099-S59类，经收集后回

用于生产。

4）除尘器收尘：经调查，项目除尘器收尘量约为 330t/a，属于《固体废物分类与

代码目录》中 SW59其他工业固体废物中的 900-099-S59类，经收集回用于生产。

5）沉淀池沉渣：经调查，洗车废水沉淀池沉渣产生量约为 0.6t/a，属于《固体废

物分类与代码目录》中 SW59其他工业固体废物中的 900-099-S59类，经收集后外售

建材企业。

6）废布袋：经调查，布袋除尘器滤袋年更换量平均约为 150根，约 0.15t，属于

《固体废物分类与代码目录》中 SW59其他工业固体废物中的 900-009-S59类，经收

集后外售综合利用。

7）废润滑油：验收期间未产生，根据估算，项目设备润滑油每年产生量为 1t/a。

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 年版），废润滑油属于危险废物，危废类别

HW08，危废代码 900-217-08。废润滑油装入专门桶内，盖上盖后运往危废暂存间，

定期由有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进行清运，集中处置。

8）废润滑油桶：本项目润滑油废桶产生量约7个 /年，废润滑油桶产生量约

0.14t/a，根据《国家危险废物名录》（2025年版），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危废

类别 HW08，危废代码 900-249-08。废润滑油桶盖上盖后运往危废暂存间，定期由有

资质的危废处置单位进行清运，集中处置。

经调查，项目固废产生及治理/处置设施情况见下表。

表 12 固废治理/处置设施

序号 名称 属性 形态
危险特

性
废物代码

主要

成分

有害

成分

产生量

（t/a）
处置方

式

利用或处

置量
(t/a)

环境

管理

要求

1 车间沉降

粉尘
一般

工业

固体

废物

固 /
SW59，
900-099-
S59

非金属

粉尘
/ 15

经收集

后回用

于生产

15 一般固

体废物

暂存区

暂存2 除尘器收

集的粉尘
固 /

SW59，
900-099-
S59

非金属

粉尘
/ 330 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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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沉淀池沉

渣
固 /

SW59，
900-099-
S59

非金属

粉尘
/ 0.6

收集后

外售

0.6

4 废布袋 固 /
SW59，
900-009-
S59

聚酯纤

维
/ 0.15 0.15

5 生活垃圾
生活

垃圾
固 / / 生活垃

圾
/ 3

环卫部

门及时

清运

3

6 污水处理

站污泥

生活

垃圾
固 / / 生活垃

圾
/ 0.2

环卫部

门及时

清运

0.2

7 废润滑油
危险

废物

液 T，I
HW08，
900-217-

08
油类 油类 1

委托有

资单位

处置

1
危废暂

存间
8 废润滑油

桶
固 T，I

HW08，
900-249-

08

金属，

油类
油类 0.14 0.14

3.2环保设施投资落实情况

项目总投资为 2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 20万元，占项目实际投资的 10％，基

本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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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环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环评批复要求
4.1环评主要结论及建议

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总体规划，选址合

理，在确保各项污染防治措施及建议落实到位的情况下，本项目运营后，废气达标

排放；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不外排；厂界噪声达

标；固体废物处理去向明确；满足总量控制要求；环境风险可控。因此，从环境保

护的角度来看，项目的建设与运营是可行的。

4.2环保部门审批决定

审批意见： 泰肥环境审报告表〔2024〕41号

经研究，对《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环

境影响报告表》批复如下：

一、该项目为新建项目，位于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总占地面

26576.19m2，利用现有厂房及办公用房，建筑面积7020m2，建设1条新型绿色环保建

筑材料生产线。项目投资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0万元，建成后，年产新型环保

矿物添加料20万吨。该项目未批先建，我局已进行了查处（泰环罚[2024]fc-32

号）。我局出具了《关于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

项目的污染物排放倍量替代情况说明》，对该项目大气污染物倍量替代情况进行了

确认说明。在全面落实环境影响报告表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风险防范措施后，污

染物可达标排放，主要污染物排放符合总量控制要求。从环境保护角度，该项目建

设可行。

二、项目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35m排气筒P1排放，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

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经1根15m排气筒P2排放。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

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各自筒仓顶部15m排气筒P3-P7排放。项目上料提升搅

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8排放。项

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9排

放。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

筒P10排放。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

15m高排气筒P11排放。颗粒物排放须满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37/2373-2018）要求。项目建成后，颗粒物排放总量控制在1.4368t/a以内。

（二）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雨污分流。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

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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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待污水管网建成后，生活污水经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排入

污水处理厂处理。

（三）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噪声设备，对主要噪声源采取减震、消

声、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3类标准要求。

（四）按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

收集、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危险废物须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单位处置。危

险废物暂存须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

（五）严格落实各项生态环境安全责任。要落实企业生态环境安全主体责任，

将环保设施和项目作为企业安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环保设施和项目开展安全

风险辨识管理，健全内部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据标准规范建设环保设施和项目，

把环保设施和项目安全落实到生产经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制定环境风险应急预

案，有效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危废暂存间等要采取防渗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和

土壤。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

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执行排污许可管理规定。项目竣工后，须按规

定程序进行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若该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

或者防治污染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应重新报批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经办人：赵昊阳

2024年11月6日
4.3环评措施及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表 13 环评措施及批复落实情况

序号 项目 环评及批复提出措施 措施落实情况 备注

1 废气

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粉煤

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

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35m排

气筒P1 排放，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

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经1根15m排气筒P2排放。

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各自筒仓顶

部15m排气筒P3-P7排放。项目上料

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

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

排气筒P8排放。项目粉磨过程产生

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1根15m高排气筒P9排放。

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

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

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

通过1根35m排气筒P1排放，

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

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经

1根22m排气筒P2排放。成品

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各自筒仓顶

部排气筒P3-P7排放（P3~P4高
18m，P5~P7高20m）。项目上

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

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
根15m高排气筒P8排放。项目

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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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
15m高排气筒P10排放。项目散装机

装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15m高排气

筒P11排放。颗粒物排放须满足《建

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
7/2373-2018）要求。

高排气筒P9排放。项目出料提

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0m高

排气筒P10排放。项目散装机装

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脉冲袋式

除尘器处理后，通过1根20m高

排气筒P11排放。颗粒物排放满

足《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DB37/2373-2018）要求。

2 废水

落实水污染防治措施，做好雨污分

流。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

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

使用，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

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

处理，待污水管网建成后，生活污

水经污水处理站预处理后排入污水

处理厂处理。

项目做好雨污分流。项目洗车用

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粉

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

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

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不外排。

已落

实

3 噪声

优先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噪

声设备，对主要噪声源采取减震、

消声、隔声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

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

标准》（GB12348-2008）中的3类
标准要求。

项目选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

噪声设备，对主要噪声源采取减

震、消声、隔声等措施，厂界噪

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
中的3类标准要求。

已落

实

4 固体

废物

按固体废物“资源化、减量化、无害

化”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

收集、分类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

危险废物须委托有危废处置资质的

单位处置。危险废物暂存须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
18597-2023）要求。

项目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

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

池沉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布

袋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职

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由

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废润滑

油、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

单位处理。危险废物暂存符合

《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

（GB 18597-2023）要求。

已落

实

5
环境

管理

严格落实各项生态环境安全责任。

要落实企业生态环境安全主体责

任，将环保设施和项目作为企业安

全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环保设

施和项目开展安全风险辨识管理，

健全内部管理责任制度，严格依据

标准规范建设环保设施和项目，把

环保设施和项目安全落实到生产经

营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制定环境

风险应急预案，有效防范和应对环

境风险。危废暂存间等要采取防渗

措施，防止污染地下水和土壤。

制定了环境风险应急预案，有效

防范和应对环境风险。危险废物

暂存间等已采取防渗措施。

已落

实

6 其他 无 无 /

7 总量

控制

项目建成后，颗粒物排放总量须控

制在1.4368t/a。
项目颗粒物排放总量为1.279t/a
，满足总量指标要求。

已落

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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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现场踏勘及资料核实，项目实际建设中基本落实环评及批复中提出的各项环

保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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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五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和环评批复要求，本次验收监测内容包括废气和噪声。

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组织实施该项目竣工自主验收，委托山东科源检

测技术有限公司（证书编号：241520344093）于2025年3月26日至27日进行现场监

测，验收监测质量保证及质量控制如下。

5.1监测分析方法

表 14 主要检测仪器

仪器名称 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检定/校准有效

期
检定/校准单位

噪声分析仪
AWA6228+型
多功能声级计

YQ302 2025.02.05-
2026.02.04

济南市计量检

定测试院

声校准器 AWA6021A YQ299 2025.02.05-
2026.02.04

济南市计量检

定测试院

声校准器 AWA6021A YQ300 2025.02.05-
2026.02.04

济南市计量检

定测试院

噪声分析仪
AWA6228+型
多功能声级计

YQ301 2025.02.05-
2026.02.04

济南市计量检

定测试院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YQ-1114 YQ455 2025.01.07-
2026.01.06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YQ-1114 YQ454 2025.01.07-
2026.01.06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YQ-1114 YQ452 2025.01.07-
2026.01.06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气颗粒物综合采样器 YQ-1114 YQ453 2025.01.07-
2026.01.06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YQ435 2024.06.01-
2025.05.31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YQ200 2024.12.08-
2025.12.07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Q282 2024.12.08-
2025.12.07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Y0-1220 YQ464 2024.08.14-
2025.08.13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烟尘烟气综合测试仪 Y0-1220 YQ463 2024.08.14-
2025.08.13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 YQ283 2024.12.08-
2025.12.07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YQ226 2024.07.25-
2025.07.24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大流量烟尘（气）测试仪 YQ3000-D型 YQ212 2025.03.05-
2026.03.04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电子天平 AUW120D YQ063 2024.05.07-
2025.05.06

山东量雅计量

检测有限公司

表 15 检测方法一览表

样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及依据 方法检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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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 厂界环境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348-2008 /

无组织废

气
总悬浮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1263-
2022

168 μg /m³

有组织废

气
颗粒物

固定污染源废气 低浓度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 HJ
836-2017

1.0 mg/m³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的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

样方法 GB/T 16157-1996
20 mg/m³

5.2监测分析过程中的质量控制

5.2.1样品采集和保存流转

5.2.1.1样品采集

气体采集保存和流转时严格按照GB/T16157-1996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

及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HJ/T 55-2000大气污染物无组织排放监测技术导则等相关规

范要求的相关技术要求进行。采样前根据标准要求对颗粒物、总悬浮颗粒物所用耗

材进行清洗和烘烤，达到恒重要求后投入使用。

5.2.1.2样品采集后暂存和流转

样品保存包括现场暂存和流转保存两个主要环节，样品流转包括装运前核对、

样品运输及样品接收，遵循以下原则进行；

根据不同检测项目要求，向样品瓶中添加一定量的保护剂，在样品瓶标签上内

容有采样点位信息、采样日期和时间、测定项目、保存方法，并写明用何种保存

剂；采样头用聚四氟乙烯材质堵头塞好采样嘴，并密封保存；对气袋进行常温避光

保存，并尽快送到实验室进行分析。

样品现场暂存。采样现场配备样品保温箱，内置冰冻蓝冰。需冷藏保存的样品

采集后应立即存放至保温箱内，样品采集当天不能寄送至实验室时，样品用冷藏柜

在4℃温度下避光保存；其他样品常温避光保存。

样品流转保存。需冷藏保存的样品应保存在有冰冻蓝冰的保温箱内寄送或运送

至实验室，样品的有效保存时间为样品采集完成到分析测试结束。

样品装运前，填写样品交接单，包括交接时间、样品介质、样品寄送人等信

息，样品运送单用防水袋保护，随样品箱一同送达实验室。

样品装箱过程中，要注意保存方式，防止碰撞损坏。

5.2.1.3样品运输

样品流转运输保证样品完好并低温保存，采用适当的减震隔离措施，严防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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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的破损、混淆和沾污，在保存时限内运送至实验室。

5.2.1.4样品接收

实验室收到样品后，立即检查样品是否有破损，按照样品交接记录单清点核实

样品数量、编号以及破损情况。上述工作完成后，实验室接样负责人在纸版样品交

接记录单上签字确认。

实验室收到样品后，按照样品交接单要求，立即安排样品保存和检测。

5.2.2现场测量项目

噪声的检测方法严格按照GB 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进行现

场测量，并同步记录气象参数。测量前后均对测量仪器进行校准。

5.2.3质量保证

5.2.3.1人员

参加此项目的人员包括大型精密（特殊）仪器设备操作人员、检测人员、授权

签字人等具有相应的而教育和培训，具有相应的技术技能，人员均经过培训考核合

格后上岗，专业技术能力满足要求。

5.2.3.2设备

本次项目涉及的仪器设备均按照要求进行检定或校准，且在有效期内。实验室

设置设备管理员负责仪器设备档案的建立，仪器设备的检定校准、维修和状态控

制，日常维护和保养。

5.2.3.3标准品及试剂

本次项目所涉及的实验室所用标准物质和试剂均满足标准方法要求，并经过验

收合格后使用。购买的标准物质到货后由技术负责人组织核对验收，交试剂管理员

登记入库。所购标准物质均能溯源到国家测量标准。标准物质登记后，加贴标签，

分类存放管理，存放点整洁有标识，标准物质保存条件按照每种标准物质证书的存

放条件存放。

5.2.3.4实验数据审核

实验室完成样品的检测分析后，提交原始记录，复核人对原始记录的准确性和

完整性进行检查，确认无误后交由编制打印报告，报告完成后，审核人审核检测报

告，确认无误后签字，再交给报告批准人进行报告批准，并确认签发报告。

5.2.3.5有证标准物质、全程序空白、平行样检查及样品加标回收的测定结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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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质控样品检测数据

表 16 废气采样器质控校核表

标准校准器名称 全自动流量/压力校准仪 标准校准器编号 YQ291

仪器名称 仪器编号 校准仪器流量读数L/min 被校准仪器流量L/min

大气颗粒物综合

采样器

YQ452 100.0 （E）99.9

YQ453 100.0 （E）100.0

YQ454 100.0 （E）100.1

YQ455 100.0 （E）99.9

大流量烟尘(气）

测试仪

YQ282 30.0 30.0

YQ283 30.0 30.2

YQ226 30.0 30.1

YQ212 30.0 30.0

YQ200 30.0 30.0

YQ435 30.0 30.0

烟尘烟气综合测

试仪

YQ463 30.0 30.0

YQ464 30.0 30.1

表 17 校准声级 dB（A）表

检测日期

校准声级dB（A）

测量前 测量后

标准值 示值 差值 标准值 示值 差值

2025-03-26昼间 94.0 93.8 -0.2 94.0 93.7 -0.3

2025-03-26夜间 94.0 93.9 -0.1 94.0 93.8 -0.2

2025-03-27昼间 94.0 93.8 -0.2 94.0 93.8 -0.2

2025-03-27夜间 94.0 93.8 -0.2 94.0 93.8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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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的差值在±0.5dB以内，判定合格。

表 18 准确度控制

样品类别 分析日期 分析项目 质控编号 测定值 保证值
不确定

度

是否

合格

无组织废气 2025-03-28 总悬浮颗粒

物

WQ250325
-001-1K01 0.05 mg / / /

WQ250325
-001-1K02 0.06 mg / / /

有组织废气 2025-03-28 颗粒物

YQ250325
-002-1K01 0.005mg ±0.5mg / 合格

YQ250326
-002-1K01 0.06mg ±0.5mg /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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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六验收监测内容
根据现场踏勘情况和环评批复要求，本次验收监测内容包括废气和噪声。

6.1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

1、监测布点

企业排气筒进出口，监测布点见图7。

2、监测点位、内容和频次

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情况见下表。

表 19 有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内容

类别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有组织废气 排气筒P1~P11进出口 颗粒物 3次/天，连续检测2天

6.2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

1、监测布点

无组织废气在厂界外上风向设1个参照点，厂界外下风向设3个监测点，监测布

点见图7。

2、监测点位、内容和频次

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情况见下表。

表 20 无组织排放废气监测点位、内容和频次

类别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无组织废气
厂界外上风向设1个参照点

厂界外下风向设3个监控点

颗粒物；气象因子（气温、

气压、风向、风速、总云、

低云）

4次/天，连续

检测2天

6.3噪声监测

1、监测布点

项目在厂界1m处设监测点进行厂界噪声排放监测，共4个监测点位。

噪声监测点位见图7。

2、监测点位、内容和频次

表 21 噪声排放监测点位、内容和频次

类别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频次 样品状态

厂界噪声 厂界外1m处
等效连续A声级、气

象条件
昼夜检测1次，连

续检测2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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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监测布点图



37

表七验收监测结果
7.1验收监测期间工况

项目主体工程运营正常，且配套建设的主要环保设施连续、稳定运行；2025年3

月26日至27日验收监测期间，项目生产负荷97.5%。（见附件6）

表 22 验收监测期间生产负荷统计表

监测日期 监测内容 设计生产能力 验收期间生产量
验收检测时

生产负荷

2025年3月
26日至27日 废气、噪声

年产新型环保矿物添加

料 20万吨，日均产量
667t/d

日产量 650t/d 97.5%

7.2现场采样气象情况

现场采样气象情况见下表。

表 23 现场气象情况一览表

采样日期 时间 风向 风速 (m/s) 气温 (℃) 气压

（kPa）
湿度

（%）
低云量/总云量

2025-03-26

10:07 S 2.8 22.3 99.6 46.4 3/4

11:13 S 2.7 25.4 99.6 42.3 3/5

13:33 S 2.5 26.3 99.4 36.5 3/5

14:46 S 2.6 25.3 99.4 39.4 1/3

22:01 N 2.4 14.5 100.1 53.4 /

2025-03-27

10:57 S 2.8 13.4 101.6 28.3 4/5

13:35 S 2.7 13.1 101.5 27.4 4/5

15:14 S 2.5 8.4 101.5 34.3 3/4

22:00 SW 2.0 9.6 100.6 27.6 /

8:39 S 2.9 12.3 101.5 34.2 4/5

9:47 S 2.9 13.4 101.6 29.3 4/5

7.3.污染物排放监测结果

1、有组织废气

表 24 有组织废气（P1）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原料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35

烟道内径尺寸（m） 0.5

烟道截面积（m²） 0.1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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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2-1 YQ250325-
002-2

YQ250325-
002-3 /

实测浓度

（mg/m³） 6.6 6.2 6.0 6.3

排放速率（kg/h） 0.0101 0.0085 0.0100 0.0095

烟气温度（℃） 14 18 19 17

标杆流量（m³/h） 1535 1370 1671 1525

烟气流速（m/s） 2.4 2.1 2.6 2.4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原料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3-1 YQ250325-
013-2

YQ250325-
013-3 /

产生浓度

（mg/m³） 262.3 245.1 228.6 245.3

产生速率（kg/h） 0.3672 0.3422 0.3486 0.3527

烟气温度（℃） 16 17 18 17

标杆流量（m³/h） 1400 1396 1525 1440

烟气流速（m/s） 3.39 3.40 3.73 3.51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原料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35

烟道内径尺寸（m） 0.5

烟道截面积（m²） 0.1963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1-1 YQ250326-
001-2

YQ250326-
001-3 /

实测浓度

（mg/m³） 6.3 5.9 5.6 5.9

排放速率（kg/h） 0.0098 0.0092 0.0078 0.0089

烟气温度（℃） 15 16 16 16

标杆流量（m³/h） 1558 1554 1391 15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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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流速（m/s） 2.3 2.3 2.1 2.2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原料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2-1 YQ250326-
012-2

YQ250326-
012-3 /

产生浓度

（mg/m³） 278.2 264.1 244.9 262.4

产生速率（kg/h） 0.3530 0.3544 0.3282 0.3452

烟气温度（℃） 14 15 15 15

标杆流量（m³/h） 1269 1342 1340 1317

烟气流速（m/s） 2.99 3.18 3.18 3.12

备注：/

表 25 排气筒 P1（原料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原料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1400 262.3 0.3672

97.2
出口 1535 6.6 0.0101

2
进口 1396 245.1 0.3422

97.5
出口 1370 6.2 0.0085

3
进口 1525 228.6 0.3486

97.1
出口 1671 6.0 0.0100

2025-03-27

1
进口 1269 278.2 0.3530

97.2
出口 1558 6.3 0.0098

2
进口 1342 264.1 0.3544

97.4
出口 1554 5.9 0.0092

3
进口 1340 244.9 0.3282

97.6
出口 1391 5.6 0.0078

表 26 有组织废气（P2）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2（原料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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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高度（m） 22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3-1 YQ250325-
003-2

YQ250325-
003-3 /

实测浓度

（mg/m³） 4.2 3.8 3.5 3.8

排放速率（kg/h） 0.0063 0.0056 0.0054 0.0058

烟气温度（℃） 18 19 18 18

标杆流量（m³/h） 1501 1484 1545 1510

烟气流速（m/s） 6.5 6.4 6.7 6.5

检测点位 排气筒P2（原料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2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2-1 YQ250326-
002-2

YQ250326-
002-3 /

实测浓度

（mg/m³） 4.4 4.1 3.9 4.1

排放速率（kg/h） 0.0056 0.0058 0.0053 0.0056

烟气温度（℃） 13 14 13 13

标杆流量（m³/h） 1270 1420 1356 1349

烟气流速（m/s） 5.4 5.9 5.6 5.6

备注：p2从仓顶延伸出来的，进口没有管道，未检测

表 27 有组织废气（P3）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3（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18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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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4-1 YQ250325-
004-2

YQ250325-
004-3 /

实测浓度

（mg/m³） 4.7 4.4 4.3 4.5

排放速率（kg/h） 0.0151 0.0140 0.0134 0.0142

烟气温度（℃） 32.6 30.6 30.2 31.1

标杆流量（m³/h） 3219 3183 3110 3171

烟气流速（m/s） 14.7 14.4 14.1 14.4

检测点位 排气筒P3（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4-1 YQ250325-
014-2

YQ250325-
014-3 /

产生浓度

（mg/m³） 101.2 95.3 94.1 96.9

产生速率（kg/h） 0.2585 0.2412 0.2400 0.2466

烟气温度（℃） 28.5 28.1 28.9 28.5

标杆流量（m³/h） 2554 2531 2551 2545

烟气流速（m/s） 6.53 6.46 6.53 6.51

检测点位 排气筒P3（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18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3-1 YQ250326-
003-2

YQ250326-
003-3 /

实测浓度

（mg/m³） 3.9 3.7 3.2 3.6

排放速率（kg/h） 0.0122 0.0112 0.0088 0.0107

烟气温度（℃） 29.6 29.1 28.6 29.1

标杆流量（m³/h） 3141 3028 2760 2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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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流速（m/s） 13.9 13.4 12.3 13.2

检测点位 排气筒P3（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3-1 YQ250326-
013-2

YQ250326-
013-3 /

产生浓度

（mg/m³） 123.0 107.5 98.6 109.7

产生速率（kg/h） 0.3252 0.2860 0.2625 0.2912

烟气温度（℃） 26.5 26.1 26.8 26.5

标杆流量（m³/h） 2644 2660 2662 2655

烟气流速（m/s） 6.57 6.60 6.62 6.60

备注：/

表 28 排气筒 P3（成品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3（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2554 101.2 0.2585

94.1
出口 3219 4.7 0.0151

2
进口 2531 95.3 0.2412

94.2
出口 3183 4.4 0.0140

3
进口 2551 94.1 0.2400

94.4
出口 3110 4.3 0.0134

2025-03-27

1
进口 2644 123.0 0.3252

96.2
出口 3141 3.9 0.0122

2
进口 2660 107.5 0.2860

96.1
出口 3028 3.7 0.0112

3
进口 2662 98.6 0.2625

96.6
出口 2760 3.2 0.0088

表 29 有组织废气（P4）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4（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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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气筒高度（m） 18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5-1 YQ250325-
005-2

YQ250325-
005-3 /

实测浓度

（mg/m³） 4.8 4.6 4.2 4.5

排放速率（kg/h） 0.0157 0.0128 0.0122 0.0136

烟气温度（℃） 50.5 51.6 53.4 51.8

标杆流量（m³/h） 3276 2785 2903 2988

烟气流速（m/s） 15.8 13.5 14.2 14.5

检测点位 排气筒P4（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5-1 YQ250325-
015-2

YQ250325-
015-3 /

产生浓度

（mg/m³） 98.4 94.3 90.4 94.4

产生速率（kg/h） 0.2747 0.2589 0.2440 0.2592

烟气温度（℃） 45.8 47.1 49.0 47.3

标杆流量（m³/h） 2792 2745 2699 2745

烟气流速（m/s） 7.56 7.48 7.41 7.48

检测点位 排气筒P4（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18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4-1 YQ250326-
004-2

YQ250326-
004-3 /

实测浓度

（mg/m³） 4.3 3.9 3.7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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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速率（kg/h） 0.0135 0.0121 0.0116 0.0124

烟气温度（℃） 49.6 50.2 50.9 50.2

标杆流量（m³/h） 3128 3111 3139 3126

烟气流速（m/s） 14.8 14.8 14.9 14.8

检测点位 排气筒P4（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4-1 YQ250326-
014-2

YQ250326-
014-3 /

产生浓度

（mg/m³） 130.8 117.5 99.7 116.0

产生速率（kg/h） 0.3577 0.3234 0.2743 0.3185

烟气温度（℃） 45.2 46.1 46.8 46.0

标杆流量（m³/h） 2735 2752 2751 2746

烟气流速（m/s） 7.26 7.33 7.35 7.31

备注：/

表 30 排气筒 P4（成品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4（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2792 98.4 0.2747

94.3
出口 3276 4.8 0.0157

2
进口 2745 94.3 0.2589

95.1
出口 2785 4.6 0.0128

3
进口 2699 90.4 0.2440

95.0
出口 2903 4.2 0.0122

2025-03-27

1
进口 2735 130.8 0.3577

96.2
出口 3128 4.3 0.0135

2
进口 2752 117.5 0.3234

96.2
出口 3111 3.9 0.0121

3 进口 2751 99.7 0.2743 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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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 3139 3.7 0.0116

表 31 有组织废气（P5）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5（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6-1 YQ250325-
006-2

YQ250325-
006-3 /

实测浓度

（mg/m³） 3.9 3.7 3.5 3.7

排放速率（kg/h） 0.0094 0.0089 0.0086 0.0090

烟气温度（℃） 24.8 25.2 25.5 25.2

标杆流量（m³/h） 2418 2392 2446 2419

烟气流速（m/s） 10.89 10.78 11.03 10.90

检测点位 排气筒P5（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6-1 YQ250325-
016-2

YQ250325-
016-3 /

产生浓度

（mg/m³） 105.6 103.7 94.6 101.3

产生速率（kg/h） 0.2151 0.2136 0.1941 0.2076

烟气温度（℃） 26 27 28 27

标杆流量（m³/h） 2037 2060 2052 2050

烟气流速（m/s） 9.35 9.51 9.53 9.46

检测点位 排气筒P5（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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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5-1 YQ250326-
005-2

YQ250326-
005-3 /

实测浓度

（mg/m³） 4.1 4.0 3.8 4.0

排放速率（kg/h） 0.0098 0.0101 0.0092 0.0097

烟气温度（℃） 20.8 20.5 20.2 20.5

标杆流量（m³/h） 2402 2516 2421 2446

烟气流速（m/s） 10.43 10.92 10.50 10.62

检测点位 排气筒P5（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5-1 YQ250326-
015-2

YQ250326-
015-3 /

产生浓度

（mg/m³） 123.4 108.6 95.6 109.2

产生速率（kg/h） 0.2557 0.2257 0.1965 0.2260

烟气温度（℃） 22 24 23 23

标杆流量（m³/h） 2072 2078 2055 2068

烟气流速（m/s） 9.20 9.29 9.15 9.21

备注：/

表 32 排气筒 P5（成品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5（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2037 105.6 0.2151

95.6
出口 2418 3.9 0.0094

2
进口 2060 103.7 0.2136

95.9
出口 2392 3.7 0.0089

3
进口 2052 94.6 0.1941

95.6
出口 2446 3.5 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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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7

1
进口 2072 123.4 0.2557

96.1
出口 2402 4.1 0.0098

2
进口 2078 108.6 0.2257

95.5
出口 2516 4.0 0.0101

3
进口 2055 95.6 0.1965

95.3
出口 2421 3.8 0.0092

表 33 有组织废气（P6）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6（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7-1 YQ250325-
007-2

YQ250325-
007-3 /

实测浓度

（mg/m³） 4.2 4.0 3.7 4.0

排放速率（kg/h） 0.0086 0.0082 0.0078 0.0082

烟气温度（℃） 22.7 23.5 24.2 23.5

标杆流量（m³/h） 2048 2051 2099 2066

烟气流速（m/s） 9.13 9.17 9.41 9.24

检测点位 排气筒P6（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7-1 YQ250325-
017-2

YQ250325-
017-3 /

产生浓度

（mg/m³） 112.3 94.5 90.3 99.0

产生速率（kg/h） 0.2111 0.1732 0.1683 0.1842

烟气温度（℃） 24 25 26 25

标杆流量（m³/h） 1880 1833 1864 1859

烟气流速（m/s） 8.45 8.37 8.52 8.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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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点位 排气筒P6（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6-1 YQ250326-
006-2

YQ250326-
006-3 /

实测浓度

（mg/m³） 4.6 4.2 4.0 4.3

排放速率（kg/h） 0.0096 0.0088 0.0083 0.0089

烟气温度（℃） 21.1 21.4 21.9 21.5

标杆流量（m³/h） 2086 2093 2064 2081

烟气流速（m/s） 9.07 9.11 9.01 9.06

检测点位 排气筒P6（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6-1 YQ250326-
016-2

YQ250326-
016-3 /

产生浓度

（mg/m³） 99.7 95.1 91.7 95.5

产生速率（kg/h） 0.1869 0.1768 0.1698 0.1778

烟气温度（℃） 23 24 25 24

标杆流量（m³/h） 1875 1859 1852 1862

烟气流速（m/s） 8.33 8.26 8.29 8.29

备注：/

表 34 排气筒 P6（成品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6（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1880 112.3 0.2111

95.9
出口 2048 4.2 0.0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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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进口 1833 94.5 0.1732

95.3
出口 2051 4.0 0.0082

3
进口 1864 90.3 0.1683

95.4
出口 2099 3.7 0.0078

2025-03-27

1
进口 1875 99.7 0.1869

94.9
出口 2086 4.6 0.0096

2
进口 1859 95.1 0.1768

95.0
出口 2093 4.2 0.0088

3
进口 1852 91.7 0.1698

95.1
出口 2064 4.0 0.0083

表 35 有组织废气（P7）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7（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8-1 YQ250325-
008-2

YQ250325-
008-3 /

实测浓度

（mg/m³） 3.8 3.6 3.5 3.6

排放速率（kg/h） 0.0084 0.0077 0.0075 0.0079

烟气温度（℃） 27.5 26.2 26.8 26.8

标杆流量（m³/h） 2216 2140 2141 2166

烟气流速（m/s） 10.0 9.6 9.6 9.7

检测点位 排气筒P7（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8-1 YQ250325-
018-2

YQ250325-
018-3 /

产生浓度

（mg/m³） 109.3 98.7 94.6 1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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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速率（kg/h） 0.2202 0.1944 0.1889 0.2012

烟气温度（℃） 25.6 25.1 26.2 25.6

标杆流量（m³/h） 2015 1970 1997 1994

烟气流速（m/s） 9.06 8.84 8.99 8.96

检测点位 排气筒P7（成品储存）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7-1 YQ250326-
007-2

YQ250326-
007-3 /

实测浓度

（mg/m³） 4.3 4.1 3.8 4.1

排放速率（kg/h） 0.0099 0.0094 0.0086 0.0093

烟气温度（℃） 25.1 25.7 26.2 25.7

标杆流量（m³/h） 2291 2294 2272 2286

烟气流速（m/s） 10.1 10.1 10.0 10.1

检测点位 排气筒P7（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7-1 YQ250326-
017-2

YQ250326-
017-3 /

产生浓度

（mg/m³） 114.7 95.8 94.9 101.8

产生速率（kg/h） 0.2284 0.1881 0.1871 0.2012

烟气温度（℃） 24.4 23.9 24.9 24.4

标杆流量（m³/h） 1991 1963 1972 1975

烟气流速（m/s） 8.78 8.63 8.68 8.70

备注：/

表 36 排气筒 P7（成品储存）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7（成品储存）检测口（进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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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2015 109.3 0.2202

96.2
出口 2216 3.8 0.0084

2
进口 1970 98.7 0.1944

96.0
出口 2140 3.6 0.0077

3
进口 1997 94.6 0.1889

96.0
出口 2141 3.5 0.0075

2025-03-27

1
进口 1991 114.7 0.2284

95.7
出口 2291 4.3 0.0099

2
进口 1963 95.8 0.1881

95.0
出口 2294 4.1 0.0094

3
进口 1972 94.9 0.1871

95.4
出口 2272 3.8 0.0086

表 37 有组织废气（P8）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15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09-1 YQ250325-
009-2

YQ250325-
009-3 /

实测浓度

（mg/m³） 5.8 5.6 5.5 5.6

排放速率（kg/h） 0.0154 0.0150 0.0150 0.0151

烟气温度（℃） 21 22 21 21

标杆流量（m³/h） 2653 2686 2731 2690

烟气流速（m/s） 6.5 6.6 6.6 6.6

检测点位 排气筒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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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9-1 YQ250325-
019-2

YQ250325-
019-3 /

产生浓度

（mg/m³） 156.2 142.3 138.6 145.7

产生速率（kg/h） 0.3669 0.3307 0.3211 0.3396

烟气温度（℃） 24 23 23 23

标杆流量（m³/h） 2349 2324 2317 2330

烟气流速（m/s） 24.5 24.1 23.9 24.2

检测点位 排气筒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15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8-1 YQ250326-
008-2

YQ250326-
008-3 /

实测浓度

（mg/m³） 6.5 6.0 5.9 6.1

排放速率（kg/h） 0.0180 0.0172 0.0167 0.0173

烟气温度（℃） 19 19 20 19

标杆流量（m³/h） 2768 2865 2828 2820

烟气流速（m/s） 6.7 7.0 6.9 6.9

检测点位 排气筒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8-1 YQ250326-
018-2

YQ250326-
018-3 /

产生浓度

（mg/m³） 169.8 157.6 151.2 159.5

产生速率（kg/h） 0.3916 0.3604 0.3505 0.3675

烟气温度（℃） 20 21 20 20

标杆流量（m³/h） 2306 2287 2318 2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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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流速（m/s） 23.1 23.0 23.2 23.1

备注：/

表 38 排气筒 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8（上料提升混合搅拌）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2349 156.2 0.3669

95.8
出口 2653 5.8 0.0154

2
进口 2324 142.3 0.3307

95.5
出口 2686 5.6 0.0150

3
进口 2317 138.6 0.3211

95.3
出口 2731 5.5 0.0150

2025-03-27

1
进口 2306 169.8 0.3916

95.4
出口 2768 6.5 0.0180

2
进口 2287 157.6 0.3604

95.2
出口 2865 6.0 0.0172

3
进口 2318 151.2 0.3505

95.2
出口 2828 5.9 0.0167

表 39 有组织废气（P9）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9（粉磨）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15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0-1 YQ250325-
010-2

YQ250325-
010-3 /

实测浓度

（mg/m³） 9.7 9.6 9.4 9.6

排放速率（kg/h） 0.0793 0.0788 0.0767 0.0783

烟气温度（℃） 75 74 75 75

标杆流量（m³/h） 8172 8212 8162 8182

烟气流速（m/s） 24.7 24.7 24.7 24.7

检测点位 排气筒P9（粉磨）检测口（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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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6

烟道截面积（m²） 0.282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20-1 YQ250325-
020-2

YQ250325-
020-3 /

产生浓度

（mg/m³） 452.1 423.8 417.6 431.2

产生速率（kg/h） 3.5309 3.2192 2.9733 3.2411

烟气温度（℃） 79 77 78 78

标杆流量（m³/h） 7810 7596 7120 7509

烟气流速（m/s） 10.7 1073 9.67 364.5

检测点位 排气筒P9（粉磨）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15

烟道内径尺寸（m） 0.4

烟道截面积（m²） 0.125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09-1 YQ250326-
009-2

YQ250326-
009-3 /

实测浓度

（mg/m³） 9.7 9.0 9.2 9.3

排放速率（kg/h） 0.0752 0.0679 0.0692 0.0708

烟气温度（℃） 78 77 77 77

标杆流量（m³/h） 7753 7548 7525 7609

烟气流速（m/s） 23.2 22.5 22.4 22.7

检测点位 排气筒P9（粉磨）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6

烟道截面积（m²） 0.2827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9-1 YQ250326-
019-2

YQ250326-
019-3 /

产生浓度

（mg/m³） 488.7 463.1 439.7 46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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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速率（kg/h） 3.4209 3.0977 3.0119 3.1768

烟气温度（℃） 81 82 80 81

标杆流量（m³/h） 7000 6689 6850 6846

烟气流速（m/s） 9.39 9.04 9.15 9.19

备注：/

表 40 排气筒 P9（粉磨）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9（粉磨）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7810 452.1 3.5309

97.8
出口 8172 9.7 0.0793

2
进口 7596 423.8 3.2192

97.6
出口 8212 9.6 0.0788

3
进口 7120 417.6 2.9733

97.4
出口 8162 9.4 0.0767

2025-03-27

1
进口 7000 488.7 3.4209

97.8
出口 7753 9.7 0.0752

2
进口 6689 463.1 3.0977

97.8
出口 7548 9.0 0.0679

3
进口 6850 439.7 3.0119

97.7
出口 7525 9.2 0.0692

表 41 有组织废气（P10）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0（出料提升）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1-1 YQ250325-
011-2

YQ250325-
011-3 /

实测浓度

（mg/m³） 5.1 5.0 4.9 5.0

排放速率（kg/h） 0.0106 0.0100 0.0086 0.0097

烟气温度（℃） 22.6 22.3 22.1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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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杆流量（m³/h） 2088 2007 1761 1952

烟气流速（m/s） 20.92 20.07 17.59 19.53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0（出料提升）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21-1 YQ250325-
021-2

YQ250325-
021-3 /

产生浓度

（mg/m³） 133.5 121.0 117.9 124.1

产生速率（kg/h） 0.2553 0.2294 0.2239 0.2362

烟气温度（℃） 25 24 26 25

标杆流量（m³/h） 1912 1896 1899 1902

烟气流速（m/s） 19.7 19.4 19.5 19.5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0（出料提升）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0-1 YQ250326-
010-2

YQ250326-
010-3 /

实测浓度

（mg/m³） 5.9 5.4 5.2 5.5

排放速率（kg/h） 0.0125 0.0109 0.0112 0.0115

烟气温度（℃） 19.7 20.2 20.6 20.2

标杆流量（m³/h） 2119 2023 2149 2097

烟气流速（m/s） 20.65 19.73 20.98 20.45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0（出料提升）检测口（进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烟道内径尺寸（m） 0.2

烟道截面积（m²） 0.0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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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20-1 YQ250326-
020-2

YQ250326-
020-3 /

产生浓度

（mg/m³） 149.5 137.7 134.8 140.7

产生速率（kg/h） 0.2858 0.2616 0.2567 0.2680

烟气温度（℃） 22 23 24 23

标杆流量（m³/h） 1912 1900 1904 1905

烟气流速（m/s） 19.1 19.0 19.1 19.1

备注：/

表 42 排气筒 P10（出料提升）处理设施处理效率检测结果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0（出料提升）检测口（进出口）

采样日期
检测

频次

检测

断面

烟气量（标准

干烟气）

（Nm3/h）

颗粒物

浓度mg/m3 速率kg/h 去除率%

2025-03-26

1
进口 1912 133.5 0.2553

95.8
出口 2088 5.1 0.0106

2
进口 1896 121.0 0.2294

95.6
出口 2007 5.0 0.0100

3
进口 1899 117.9 0.2239

96.1
出口 1761 4.9 0.0086

2025-03-27

1
进口 1912 149.5 0.2858

95.6
出口 2119 5.9 0.0125

2
进口 1900 137.7 0.2616

95.8
出口 2023 5.4 0.0109

3
进口 1904 134.8 0.2567

95.6
出口 2149 5.2 0.0112

表 43 有组织废气（P11）监测结果一览表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1（装车）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6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5-012-1 YQ250325-
012-2

YQ250325-
0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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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测浓度

（mg/m³） 3.4 3.2 3.1 3.2

排放速率（kg/h） 0.0045 0.0048 0.0041 0.0045

烟气温度（℃） 18 20 21 20

标杆流量（m³/h） 1327 1497 1323 1382

烟气流速（m/s） 5.8 6.5 5.8 6.0

检测点位 排气筒P11（装车）检测口（出口）

采样日期 2025-03-27

排气筒高度（m） 20

烟道内径尺寸（m） 0.3

烟道截面积（m²） 0.0706

检测项目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均值

颗粒物

样品编码 YQ250326-011-1 YQ250326-
011-2

YQ250326-
011-3 /

实测浓度

（mg/m³） 4.0 3.8 3.6 3.8

排放速率（kg/h） 0.0056 0.0049 0.0047 0.0051

烟气温度（℃） 19 19 20 19

标杆流量（m³/h） 1409 1294 1315 1339

烟气流速（m/s） 6.0 5.5 5.6 5.7

备注：p11进口没有合适位置，未检测

2、无组织废气

表 44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表

采样日期 检测点位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频次 1 频次 2 频次 3 频次 4

2025-03-26

厂界上风向1#
样品编码

WQ2503
25-001-1

WQ25032
5-001-2

WQ25032
5-001-3

WQ25032
5-001-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22 230 237 240

厂界下风向
2#

样品编码
WQ2503
25-002-1

WQ25032
5-002-2

WQ25032
5-002-3

WQ25032
5-002-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47 248 252 255

厂界下风向
3#

样品编码
WQ2503
25-003-1

WQ25032
5-003-2

WQ25032
5-003-3

WQ25032
5-003-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61 263 269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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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界下风向
4#

样品编码
WQ2503
25-004-1

WQ25032
5-004-2

WQ25032
5-004-3

WQ25032
5-004-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79 282 289 292

2025-03-27

厂界上风向
1#

样品编码
WQ2503
26-001-1

WQ25032
6-001-2

WQ25032
6-001-3

WQ25032
6-001-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25 237 239 240

厂界下风向
2#

样品编码
WQ2503
26-002-1

WQ25032
6-002-2

WQ25032
6-002-3

WQ25032
6-002-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45 248 252 260

厂界下风向
3#

样品编码
WQ2503
26-003-1

WQ25032
6-003-2

WQ25032
6-003-3

WQ25032
6-003-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62 268 272 277

厂界下风向
4#

样品编码
WQ2503
26-004-1

WQ25032
6-004-2

WQ25032
6-004-3

WQ25032
6-004-4

总悬浮颗粒物

（μg/m³） 278 282 284 299

备注：/

4、噪声

表 45 噪声检测结果 [单位：dB（A）]

采样日期 测点位置

昼间 Leq（dB
（A））

夜间 Leq（dB（A））

备注

测量时间 测量值 测量时间 测量值 最大值

2025.03.26

厂界 1# 15:20-15:30 55.1 22:00-22:10 45.8 59.8

最大值

为频发

噪声

厂界 2# 15:37-15:47 57.0 22:16-22:26 46.7 55.4

厂界 3# 15:58-16:08 57.6 22:33-22:43 43.9 52.2

厂界 4# 16:17-16:27 54.0 22:50-23:00 45.2 53.8

2025.03.27

厂界 1# 15:26-15:36 55.3 22:00-22:10 44.5 58.2

最大值

为频发

噪声

厂界 2# 15:44-15:54 58.2 22:17-22:27 45.9 57.0

厂界 3# 16:07-16:17 54.6 22:35-22:45 43.5 57.1

厂界 4# 16:24-16:34 54.0 22:54-23:04 46.1 56.4

7.4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项目污染物颗粒物年排放总量为：平均排放速率×年排放小时数÷生产负荷=（0.0

092+0.0057+0.0125+0.013+0.0094+0.0086+0.0086+0.0162+0.0746+0.0106+0.0048 ）

kg/h×7200h/a÷97.5%＝1.279t/a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颗粒物年排放总量为1.279t/a，原环评及批复总量指标要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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颗粒物排放总量须控制在1.4368t/a之内，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7.5监测结果及评价

1、废气

根据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在验收监测期间：各排气筒颗粒物有组织排放浓

度均能满足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2中其他

建材“一般控制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20mg/m3）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废气处理装置各除尘器处理效率均>95%。

根据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在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浓

度均满足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3中除水泥

外其他建材行业无组织排放限值（1.0mg/m3）要求。

2、厂界噪声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项目厂界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58.2dB(A)，夜间监测最大值

为46.7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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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八环境管理检查
8.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制度

2024年 11月，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具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24年 11月 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境审报告表

〔2024〕41号”对本项目予以审批。

项目于2024年3月开工建设，于2025年3月18日完成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环保设施

的建设。经调查，项目在建设过程中及竣工后，均未发生有关项目环境影响方面的

投诉。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在建设过程中及竣工后基

本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

8.2固体废物管理情况

项目运营期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沉

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站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

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建设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

境防治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工业固体废物（试行）》(HJ1200-

2021)、《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23）要求对固体废物进行建设

和管理。危险废物已签订协议，见附件9。

8.3环保管理制度

为加强环保工作，建设单位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同时制定了环境应急预案，

建立一套环保管理体制及规章制度，由总经理对环保工作统一管理，负责日常环保

工作管理和检督。办公室负责项目安全与环保设计、环评报告表、审批文件等资料

归档并管理，并负责收集日常新增资料。

8.4环境风险防范措施检查

企业已制定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附件8）落实各项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

环境安全。

8.5监测手段及人员配置

受条件限制，公司未能建立环境监测机构。监测工作主要委托有资质的机构协

助完成。

8.6实行总量控制污染物排放量和项目环评建议中总量控制指标执行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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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颗粒物年排放总量为1.279t/a，原环评及批复总量指标要求

为颗粒物排放总量须控制在1.4368t/a之内，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8.7排污许可执行情况

企业已办理排污许可证，见附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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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验收监测结论
9.1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1.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为新建项目，位

于山东省泰安市肥城市王庄镇小微企业创业园，生产规模为年产新型环保矿物添加

料 20万吨。

项目于 2024年 3月开工建设，属于未批先建项目，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已出具行

政处罚决定书（泰环罚[2024]fc-32号），建设单位已缴纳罚款，于 2025年 3月 18日

完成主体工程及其配套环保设施的建设，调试起止日期为 2025年 3月 21日至 2025

年 6月 20日，公示网址：https://www.feicheng.wang/2119.html。公司于 2024年 12月

18日办理排污许可证，许可证编号：91370983MACCY2E93F001U。

本次验收内容主要为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

项目的建设情况。

2.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2024年 11月，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委托山东具德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

司编制完成《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24年 11月 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以“泰肥环境审报告表

〔2024〕41号”对本项目予以审批。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保审批手续齐全，在建设过程及竣工后基本

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项目在建设和试生产期间未发生扰民和污染事故。

3.投资情况

项目总投资 2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 20万元，占总投资比例的 10%。

9.2工程变动情况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关于印发环评

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办[2015]52号）及《关于印发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有关规定，本项目实际建设过程中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

保护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

9.3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

1.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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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洗车用水经沉淀池沉淀后循环使用，粉磨机设备冷却水循环使用，不外

排，生活污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均不外排。

2.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包括原料混合搅拌、粉磨等工序产生的颗粒物，原料和成

品输送、储存、装卸过程产生的颗粒物，以及物料运输过程动力起尘。

项目粉煤灰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35m排气

筒 P1排放，矿粉原料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汇总经 1根 22m

排气筒 P2排放。

成品仓呼吸口颗粒物经仓顶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各自筒仓顶部排气筒

P3~P7排放（P3~P4高 18m，P5~P7高 20m）。

项目上料提升搅拌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 P8排放。项目粉磨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

后经 1根 15m高排气筒 P9排放。项目出料提升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

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20m高排气筒 P10排放。

项目散装机装车过程产生的颗粒物经收集后经脉冲袋式除尘器处理后经 1根

20m高排气筒 P11排放。

生产过程置于封闭车间内，车间地面全部硬化，粉煤灰、矿粉、产品等物料均

采用密闭料仓储存，输送过程采用密闭输送方式，厂区地面、道路全部硬化，定期

洒水降尘，在厂区出口处设置车辆清洗平台，运输汽车出场前对轮胎、车体进行清

洗，并及时清扫路面，限制汽车超载等措施减少无组织废气产生。

3.噪声

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搅拌机、粉磨机、提升机、风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

械噪声，噪声源强为70-85dB(A)。企业通过合理布局、生产时封闭车间、采用基础减

震等隔声降噪措施，同时加强设备维护保养等措施减少噪声排放。

4.固体废物

项目营运期固废主要包括生活垃圾、污水处理站污泥、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

收集的粉尘、废布袋、洗车废水沉淀池产生的沉渣以及设备维护产生的废润滑油、

废润滑油桶等。车间沉降粉尘、除尘器收集的粉尘收集后回用于生产，沉淀池沉

渣、袋式除尘器产生的废布袋分类收集后外售综合利用；职工生活垃圾、污水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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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污泥由环卫部门定期统一清运；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

废暂存间，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5.环境管理及监测制度

企业设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制定环境保护管理制度，制定了环境应急预案等，

对各项环保工作作出了相应规定。

9.4验收监测结果

1.验收监测期间工况调查

本次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时间为2025年3月26日至27日，验收监测期间已建主

体工程营运正常，且配套建设的主要环保设施连续、稳定运行，满足项目排放的各

污染物验收监测的工况要求，同时，在此期间各检测环节运行稳定，运行负荷为

97.5%，因此本次监测期间的监测结果具有代表性，能够作为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依据。

2.污染物监测情况

（1）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根据有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在验收监测期间：各排气筒颗粒物有组织排放

浓度均能满足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2中其

他建材“一般控制区”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限值（颗粒物：20mg/m3）要求。

根据监测结果，废气处理装置各除尘器处理效率均>95%。

根据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在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颗粒物厂界无组织排放

浓度均满足山东省《建材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37/2373-2018）表 3中除

水泥外其他建材行业无组织排放限值（1.0mg/m3）要求。

（2）废水监测结果及评价

项目无废水排放口，未进行监测。

（3）厂界噪声监测结果及评价

根据噪声监测结果，项目厂界噪声昼间监测最大值为58.2dB(A)，夜间监测最大

值为46.7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标准

要求。

（4）固废检查结果及评价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均得到妥善处置，不会造成二次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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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污染物排放总量核算

验收监测期间，项目颗粒物年排放总量为1.279t/a，原环评及批复总量指标要求

为颗粒物排放总量须控制在1.4368t/a之内，符合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4.防护距离符合情况

原环评文件未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

9.5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及现场检查情况可知，项目废气、废水、噪声等污染物经采

取相应治理措施后符合排放标准要求，固废全部综合利用或无害化处理、处置，防

护距离符合标准要求，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较小。

9.6环境管理情况

该项目的各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且在建设过程中基本落实了环保设施与主体

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的“三同时”的要求，本项目在建设期间和试生产

阶段未发生扰民和污染事故。

验收监测期间，对项目的废水、废气、噪声和固废治理/管理设施进行了检查，

并对其运行记录进行了查阅。检查结果表明，验收监测期间，项目各治理设施运行

正常，各项管理制度已经建立。

9.7总体结论

该项目建设单位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建设项目环

境保护管理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各项环保审批手续齐全，环评报告表以及泰安市

生态环境局肥城分局对该项目环评批复中要求建设的各项环保措施基本已得到落

实。

监测期间的运行负荷符合验收规定，监测数据有效。监测期间，所监测的废

气、废水中污染物排放浓度均满足有关标准或文件要求；噪声监测结果符合标准要

求；固体废物贮存及处置合理、得当。

综上所述，山东泰西九鼎新材料有限公司新型绿色环保建筑材料生产项目符合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9.8建议

（1）加强环保设施的维护和管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长期稳

定达标排放。



67

（2）积极配合环保部门的检督、监测等环保管理，建立健全环保机构，分工负

责，加强检督，完善环境管理，加强人员培训，提高员工环保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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